
本協會講師須遵守『講師須知』之相關規定 

一. 儲備與聘任 

有關師資儲備，三鶯終身學習協會循下列原則進行 

1. 公開徵求 

2. 協辦校講師 

3. 友校推薦 

4. 講師自行應徵、社區民眾推薦 

5. 協會講師或學員推薦 

6. 其他來源 

基於課程研發與授課實際需要，願意務實積極參與教學和相關校務運作，且所

送課程及相關資料經講師審聘委員會審查通過，交辦公室正式通知者，即可成

為本校儲備師資，並將在滿足整體學程規劃的前提之下，辦理聘任。 

 

本協會授課講師均以「講師」名義聘任。 

 

二. 講師續聘 

1. 聘期：本協會講師之聘任採學期制，一學期一聘。 

2. 校務參與：本校聘任之講師有義務參加下列會議與活動： 

（1） 參加教學研討會、課程及教學研究發展會。 

（2） 參加協會協助推展課程或校務之工作。 

（3） 經主辦或主管單位指定參與座談會或發表會。 

（4） 年度教學主題或特色活動 

3. 有下列情事者得不予聘任（續聘）： 

（1） 所開設之課程報名人數，學術類課程未達 8 人、非學術類課程未達 16

人以上者。（因校務政策推廣所需之課程不在此限） 

（2） 全學期平均出席率未達 70%以上者。 

（3） 未能配合學校活動（如期末教學成果展、教學研討會… …等）。 

（4） 上課遲到屢勸未能更正者。 

（5） 未經申請核備，私自調動上課時間、教學場地達 3 次以上者。 

（6） 其他違反善良風俗、公共秩序者；素行不良或行為舉止影響校譽，經

查屬實者。 



 

三. 教學發展 

1. 因課程需要，需安排於校外之教學活動，無論遠近、時間長短均應由班代表填

具校外教學申請單，經講師簽名後，於前二週送到辦公室申請。若有家屬同行

或另行加保之保險名冊請於申請時一併附上。（校外教學不得事後申請，未經

申請之活動一概不予承認上課時數。) 

2. 凡因天候或地形等因素，可能有危險性時，辦公室得拒絕該校外教學之申請。 

3. 調課、補課與校外教學不得與他班或他校合併舉行，若有上述情事經同學反應

者，該次之校外教學將不予承認上課時數。若因國定假日、天災或講師請假等

因素而休假，皆應於學期中或學期結束後盡速補課。 

4. 班代是學員與協會之間溝通的橋樑，請教師於開學前一、二週慎選合宜班代。 

5. 確實了解上課出席狀況，協助學員簽到，應即時回報學員異常缺席之情形，以

便協會協助與處理。 

6. 協會與協會和在地團體共同辦理之各類型相關活動，如：講座、體驗活動、期

末課程博覽會及成果展…等，請講師積極參與並協助宣導、鼓勵學員共同參

與。 

7. 教師有義務做為協會與學員之間溝通橋梁，讓學員擁有完善的溝通管道。 

8. 為了有助於下學期開課順利，教師們有義務協助協會行政人員儘速完成團報手

續，以免人數不足無法開課。 

9. 請教師協助提供上課照片、學員作品照片。每學期需達 10 張照片以上。（請提

供原始檔） 

※本辦法可視實際需要得增補修正之 

藝能、社團類 

（班/人數） 

講師鐘點費

(1hr) 

學術類學員數 

（班/人數） 

40 人以上 1000 30 人以上 

20 人以上 800 16 人以上 

12 人以上 500 8 人以上 

12 人以下 (不開課) 8 人以下 


